附件
《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修订稿）》
意见建议反馈情况表

	单位名称
	政策条款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条
	目前2025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暂未开始，但有可能依然沿用以往形式。因此，建议已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且已获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可不参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要求管理，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由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信息，企业仅填报评价数据。
	部分采纳。修改为“现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且已获评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可不参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按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要求管理，并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报送基本材料。”

	珠海市智能制造联合会
	第七条第（五）项
	“专职研究与实验开发人员总数不低于15人”建议修改为20人以上。理由：一是该认定条件已无人员学历职称要求，15位研发人员较少，20位以上研发人员更能体现该企业重视技术开发的态度和决心；二是与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该项要求（50人）形成梯度层次，有利于展现珠海市在珠三角地区重要创新城市的形象。
	采纳


